
航空服务领域十大典型案例及分析 

 

票务服务 

案例一  网上订票个人信息输错，无法修改 

旅客在网上订购某航空公司机票，网上操作时，由于对流程不够

熟悉，付款后发现姓名中名字的部首出错，立即联系航空公司要求

更改，遭到拒绝。航空公司称只能退票后重新购买机票。 

【案例评析】 

旅客在网上订票过程中一般都有请核对订票信息的提示，旅客姓

名输入出错应承担责任。《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定》

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客票为记名式，只限客票上所列姓名的旅客

本人使用，不得转让和涂改，否则客票无效，票款不退。”航空公

司称只能退票后重新购买机票是符合规定的。旅客由于对流程不够

熟悉，付款后发现姓名中名字的部首出错，可与航空公司协商原客

票的退票手续。消协建议，航空公司应在购票网页以醒目的方式提

示消费者履行信息核对义务，并并制定此类退票的合理处理规定。 

 

 

 



案例二  机票日期英文标注，消费者看不懂日期 

旅客在某机票代售点预定了 1 月 16 日从南京飞乌鲁木齐再飞阿

克苏的航班。由于工作人员失误，乘机日期订成了 12 月 16 日，电

子客票行程单显示日期是“16 DEC”。由于旅客不懂英文，未及时

发现错误导致错过航班。旅客投诉后，销售人员责怪旅客不懂英文，

未认真核对。 

【案例评析】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服务质量标准》（GB/T16177-2007）第 6.31

条规定：“售票应认真核对旅客的有效身份证和填写的购票单，运

输一致后方可填写运输凭证。”从投诉叙述看出，售票处和当事人

都负有责任。因此，本案客票可以按相关规定做退票处理。 

鉴于目前电子客票行程单内容为英文或代码，不符合国人阅读习

惯。消协认为，在中国境内服务的航空公司提供的民航客票等承运

凭据，应当加注中文标注。民航局已要求自 12 月 1 日起在行程单中

增加中文标注，以更好地保护旅客的知情权。 

 

 

 

 



案例三  未告知机票有效期，机票作废引纠纷 

方某 2009 年 3 月 4 日在湛江市某机票代售处购买 1 张湛江至广

州机票，因个人原因误机，且在一年内未改乘其他航班，也未办理

退票。2010 年 3 月 14 日方某向售票处提出退票，工作人员以超过一

年有效期为由，不予办理退票退款。方某认为，航空公司机票代售

处在其购票时没有告之机票有效期限，机票上也没有标注说明，航

空公司也未向社会公布；经营者以过一年有效期没收其机票款，违

反相关法律规定，属霸王条款，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案例评析】 

《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定》第十条规定：“客

票的有效期为：（一）客票自旅行开始之日起，一年内运输有效。

如果客票全部未使用，则从填开客票之日起，一年内运输有效。

（二）有效期的计算，从旅行开始或填开客票之日的次日零时起

至有效期满之日的次日零时为止。”第二十一条规定：“由于承

运人或旅客原因，旅客不能在客票有效期内完成部分或全部航

程，可以在客票有效期内要求退票。”方某 2009 年 3 月 4 日购

票，2010 年 3 月 14 日方某向售票处提出退票，该客票已超过一

年有效期，售票处可以不予退票。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如果航空公司或售票处未提前告知客票

有效期等使用限制条件，应负相应责任，为消费者办理退票手续。 



客票超售 

案例四  客票超售无提前告知，补偿措施难得消费者认可 

2010 年 10 月 22 日，旅客一行七人欲乘某次航班由西安前往上

海，在咸阳机场办理登机牌时突然被告知因航空公司客票超售，其

中一人不能登机，万般无奈，其中一位消费者只能被迫改乘其他航

班。旅客投诉后，该公司表示补偿消费者 200 元，旅客认为补偿金

额过低。 

【案例评析】 

机票超售系国际航空界通行的一种销售方式，近年来逐渐被我国各

航空运输企业所运用，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航班中的座位虚耗、减少不

必要的资源浪费，为更多旅客提供便利，同时提高航空收益。近年来，

由于超售引发的消费者投诉频频上升，引起民航局的高度重视。民航

局于 2007 和 2011 年先后两次下发通知，对规范客票超售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一是航空公司办理航班座位超订或超售业务，应当充分

考虑航线、航班班次、时间、机型、衔接航班等情况。二是航空公司

应制定航班座位超订、超售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应包含旅客享有权利、

优先登机规则和补偿办法等内容。三是航空公司应将实施办法在公司

网站、售票场所及办理乘机手续柜台等处予以公告。四是当出现超售

时，航空公司应首先寻找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并与旅客协商给予一

定的奖励或补偿。五是航空公司制定的优先登机规则不得带有歧视性。

当没有足够的旅客自愿放弃座位时，航空公司可以根据优先登机规则



拒绝部分旅客登机。六是航空公司应为被拒绝登机的旅客提供相应的

服务并给予一定的补偿。补偿的数额由航空公司自行制定并以适当方

式公布。” 

本案中，承运人没有按照民航局的要求寻找志愿者，且没有主动

给予旅客补偿，其行为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航班延误 

案例五  明知延误不通知，消费者行程无法更改索赔遭拒绝 

王先生购买了某航空公司无锡到北京的机票，到达登机口后才被告

知因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当时飞机还没有从北京起飞，何时起飞

无法确定，不愿意等的可以退票。王先生随即取出行李，立即打的到

无锡火车站，无奈当日去北京的动车车票已经售完，只能改为第二天

行程。王先生投诉认为机场明知飞机不能按时起飞，仍然照常办理安

检等手续，让消费者蒙在鼓里，失去了第一时间更换交通工具的时机，

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案例评析】 

《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六十条规定：“航

班延误或取消时，承运人应迅速及时将航班延误或取消等信息通知

旅客，做好解释工作。” 因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航班何时起飞

无法确定，但当时飞机还没有从北京起飞，旅客到达登机口后才告

知航班延误，不符合《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

六十条承运人应迅速及时将航班延误等信息通知旅客的规定。航空

公司、机场应通过电话、短信以及候机楼航班信息显示系统等方式

及时发布航班延误信息。 

 

案例六  航班长时间延误无服务，引发群体投诉 



2010 年 7 月 18 日，因航班延误大量旅客滞留咸阳机场，长时间

得不到妥善安排，旅客纷纷打电话投诉。经调查，该航班晚点近 8

个小时，航空公司对此未及时与消费者沟通，也没有及时安排消费

者入住酒店休息，引起旅客不满和情绪激动。经调解，由航空公司

赔偿每位消费者人民币 200 元，并及时安排其他航班将消费者送达

目的地。 

【案例评析】 

《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六十条规定，“航

班延误或取消时，承运人应迅速及时将航班延误或取消等信息通知

旅客，做好解释工作。” 该航班晚点近 8 个小时，航空公司对此未

及时与消费者沟通，不符合《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

则》规定。《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五十七条

规定，“由于机务维护、航班调配、商务、机组等原因，造成航班

在始发地延误或取消，承运人应当向旅客提供餐食或住宿等服务。”

第五十八条规定“由于天气、突发事件、空中交通管制、安检以及

旅客等非承运人原因，造成航班在始发地延误或取消，承运人应协

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费用可由旅客自理。”航空公司应根据航

班延误的原因做好旅客的餐食和住宿等服务工作。《中国民用航空

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十九条规定，“航班取消、提前、延

误、航程改变或不能提供原定座位时，承运人应优先安排旅客乘坐



后续航班或签转其他承运人的航班。”航空公司应优先安排旅客乘

坐后续航班或签转其他承运人的航班。 

 

 

 

 

 

 

 

 

 

 

 

 

 

 

 



案例七  航班延误服务无衔接，致后续航班再延误 

姚先生购买了一张 2 月 20 日 13 40 从兰州起飞 18 10 到达深

圳的机票，以及一张 2140 从深圳飞往吉隆坡的特价机票。2 月 20

日姚先生通过机场安检后准备登机，此时工作人员通知飞机晚点，

大约 16 10 左右起飞。姚先生第一时间找到机场值班工作人员，讲

明了自己要搭乘 21 40 从深圳飞往吉隆坡的航班，害怕因前一航班

晚点而影响后面无法登机。工作人员答应帮助协调开通绿色通道，

让其放心并开具了机场晚点证明，并承诺有专人接送安排登机。飞

机于 20 20降落在深圳机场后，没有专人接送也没有开通绿色通道，

导致姚先生后段航班未能成行。由于特价机票不能改签，姚先生只

得重新买了一张机票。事后，旅客对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服务承诺

不落实、管理混乱等行为进行投诉。 

【案例评析】 

国内航班中转国际航班一般需要在中转机场预留 3 个小时的时

间，国际航班一般在起飞前 1 小时截止办理乘机登记手续。本案中

旅客乘坐的飞机于 20 20 降落在深圳机场，正常情况下很难搭乘

21 40 从深圳飞往吉隆坡的航班。航班延误时工作人员答应帮助协

调开通绿色通道，并承诺有专人接送安排登机，则应该履行承诺协

助旅客赶搭国际航班。 

 



案例八  航班延误超过四小时，只提供餐食拒绝补偿 

魏女士于 2009 年 3 月 10 日乘坐某航空公司航班从上海飞往潍

坊，由于该公司飞机出现机械故障，延误长达 4 个多小时。旅客要

求按照《民航总局对国内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给予旅

客经济补偿的指导意见》给予适当补偿，但被该公司拒绝。理由是：

民航局的指导意见没有强制约束力，航空公司可以酌情处理，并且

当日公司也为该航班延误采取了补救措施，为魏女士积极提供了食

宿服务等为由，故拒绝补偿。 

【案例评析】 

本案涉及了目前民航运输生产中较为普遍的航班延误，旅客要求

补偿的问题。 

民航局在 2004 年 7 月出台了《关于国内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

成航班延误给予旅客经济补偿的指导意见》，主要内容为因航空公

司自身原因造成长时间航班延误时，航空公司要考虑给予旅客经济

补偿。根据此指导意见，航空公司可自行制定具体补偿标准。航空

公司制定并公布航班延误补偿标准可以督促其提高航班正常率，减

少长时间延误，妥善处理航班延误，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民航局支持、鼓励航空公司制定并公布补偿标准。目前，已有少数

航空公司公布了自己的补偿标准。该《指导意见》不是规章或标准，

是指导性文件，不具有强制力，航空公司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

施。消协认为，尽管该《指导意见》为指导性文件，不具有强制力，



但有利于明确赔偿标准、有利于妥善解决航班延误纠纷，航空公司

应当主动积极执行。 

 

 

 

 

 

 

 

 

 

 

 

 

 

 

 



 

案例九  外航航班延误无后续服务，拒绝受理中文投诉 

消费者乘坐国外某航空公司 2 月 13 日斯里兰卡至上海的航班，

再转机回福州，因延误无人安排转机服务，事后投诉，该航空公司

办事处却不接受中文材料投诉。 

【案例评析】 

本案涉及外国在华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监督问题。 

旅客提供航空公司要求的非中文材料对投诉处理是方便的，但对

旅客来说是不方便的，甚至是困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

务用字。因公共服务需要，招牌、广告、告示、标志牌等使用外国

文字并同时使用中文的，应当使用规范汉字。该航空公司办事处作

为航空公司的在中国派出机构，应按我国法律规定受理、处理旅客

的中文投诉。 

行李损毁 

 

 

 

http://youhui.163.com/


案例十  行李赔偿标准低，消费者损失难得偿 

旅客乘坐 2 月 26 日某航空公司海南至上海的航班，托运行李遗

失，消费者旅行用品及购买旅游纪念品价值 8000 元，但是航空公司

只同意按照每公斤 100 元的标准，补偿旅客 1700 元。 

【案例评析】 

根据《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因发生在航空运输

期间的事件，造成旅客的托运行李毁灭、遗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

应当承担责任”。同时承运人应按照《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

任限额规定》中第三条第三款“对旅客托运的行李和对运输的货物

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每公斤人民币 100 元”的规定，向旅客作出赔

偿。该案中，旅客所托运的行李为 17 公斤，托运时未向承运人申请

声明价值的赔偿，因此承运人按照托运行李共赔偿 1700元，符合规

定。 

消协提示航空消费者，在托运行李时尽量避免将贵重物品交付托

运。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行李的价值越来越大，

现行行李赔偿责任限额已不能满足旅客的需求，呼吁提高托运行李

赔偿责任限额。对此，民航局正在进行调研。 

 

 

 

http://tuan.163.com/?tag=%E7%94%9F%E6%B4%BB


案例十一 行李遗失索赔时间长 

杨先生由云南丽江飞往广州，到达白云机场后未找到估值 5000

元的托运行李，遂向工作人员提出意见，机场工作人员开具行李运

输事故单，让杨先生家人回家等消息。杨先生有事要离开广州，希

望在此前处理完毕，但工作人员表示，行李遗失要等 21 天。 

【案例评析】 

本案例中，杨先生在目的地未能提取到托运的行李，随即向承运

人提出异义，承运人依照《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

第五十条规定为旅客填写单据，其规定为：“行李运输发生延误、

丢失或损坏，该航班经停地或目的地的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应会同旅

客填写《行李运输事故记录》，尽快查明情况和原因，并将调查结

果答复旅客和有关单位。如发生行李赔偿，在经停地或目的地办理。

因承运人原因使旅客的托运行李未能与旅客同机到达，造成旅客旅

途生活的不便，在经停地或目的地应给予旅客适当的临时生活用品

补偿费。”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6177-2007《公共

航空运输服务质量》7.8.4.3 中规定：承运人收到国内航线旅客的行

李赔偿要求后，应于 3 日内查明情况和原因，7 日内决定是否赔偿。

收到国际航班旅客的行李赔偿要求后，应立即查找，21 日后仍超找

不到时，手续完备，可按规定赔偿。针对本案中杨先生乘坐的是国

内航班，承运人应在 7 日内答复旅客赔偿的基本方案。 


